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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 

起草说明 

 

一、起草背景 

自 2003 年起，基金从业资格考试作为证券从业人员资

格考试体系的一部分，一直由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考试工作。

2013 年 6月 1 日新《基金法》正式实施，规定“基金从业人

员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”、并授权基金业协会“组织基金

从业人员的从业考试、资质管理和业务培训”。为了落实新

《基金法》，2015 年 1 月底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下发了《关

于重新发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

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20号），明确了基金业协会组织基

金从业资格考试的收费项目，自此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正式从

证券业协会移交到基金业协会。 

基金业协会根据新形势下的行业发展，借鉴国内外经验，

综合历年各方反馈的意见，在考试科目设置、考试题型、考

试大纲、考试参考教材及考试成绩有效性等方面，较之前证

券业协会组织的基金从业资格考试进行了较大调整。调整后

的考试作为行业入门考试，更加侧重实际应用，主要考核基

金从业人员必备的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。 

为切实履行新《基金法》赋予的职责，建立健全基金从

业资格考试管理体系，逐步树立考试的公信力，严肃考试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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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，确保考试的公开、公正和效率，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，

起草了《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。《办法》共分为总则、组织机构职责、资格考试、命

题管理、考试实施、考试纪律和附则等七章，共三十八条，

对考试主要的流程环节进行了规定。 

二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设定四年的成绩有效期 

随着业务不断更新和知识结构不断变化，为确保非从业

人员再次从业时，知识结构能够适应行业的快速发展，《办

法》明确指出考试成绩四年有效。取得考试成绩合格证明的

人员可在四年内通过所在机构向协会申请基金从业资格注

册；超过四年未通过所在机构向协会申请基金从业资格的注

册，需重新参加基金从业资格考试，或者参加由基金业协会

及协会认可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相关后续教育培训。后续教育

培训以面授、远程两种形式提供，培训大纲及具体的管理办

法等详见协会相关规定。 

证券监管机构及行业协会相关人员的考试成绩有效期

及相关从业资格认定，详见从业资格管理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对考试科目设置进行重大调整 

随着基金行业的销售方式不断变革、产品类型的丰富和

复杂程度快速增加，《办法》取消只针对宣传推介基金的人

员和基金销售信息管理平台系统运营维护人员的基金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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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考试，一并纳入基金从业资格考试。 

通过研究借鉴境内外国家和地区的资格考试体系，《办

法》将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科目暂定为两科，即科目一：基金

法律法规、职业道德与基础知识，科目二：证券投资基金基

础知识。协会可根据行业与市场发展的需要，酌情增加或调

整相关的考试科目。 

通过科目一和科目二考试具备基金从业资格和基金销

售资格注册条件。 

（三）组建命题专家委员会、动态维护更新题库 

为确保考试题目质量，《办法》在命题方式、命题专家

构成、试题评估等方面进行了革新。 

考试命题工作采用专家命题与社会征题相结合的方式，即聘

任专家组成命题委员会命题，同时向全行业公开征集题目。 

协会组建命题委员会，对出题思路、命题标准和流程、出题

相关人员职责等事项总体负责，确保试题质量。 

为保证试题适应行业发展，《办法》规定应对题库进行动态

维护和更新，定期对试题进行评估与淘汰，优化题库试题结构与

内容，确保题库规模与试题时效性。 

（四）强调对考务机构的管理 

为确保考务工作质量，《办法》明确提出协会应加强对

考试服务机构的管理，规定考务工作的标准和要求。协会制

定考试实施方案，要求考试服务机构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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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，并据此对考试服务机构定期进行评估。 

（五）强调考试各参与主体的保密义务，并明确规定泄

密处罚措施 

为确保考试的保密性，《办法》分别规定了参加考试人

员、考试服务机构和考试组织机构等考试各参与主体的保密

义务及泄密处罚措施。 

《办法》特别强调命题人员的保密义务和保密期限，要

求命题人员在命题工作期间及辞任命题工作之日起 2 年内，

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和从业资格考试有关的培训工作、编写

从业资格考试辅导资料等可能妨碍其履行保密义务的活动。 

（六）将参加考试人员的违纪违规行为划分等级，制定

不同程度的处罚措施 

为保证基金从业考试的公平、公正性，《办法》将参加

考试人员的违纪违规行为按照影响范围和恶劣程度，划分为

一般违纪违规行为、严重违纪违规行为，和特别严重、影响

特别恶劣违纪违规行为，详细界定每类违纪违规行为的特征，

并按照违纪违规行为的等级制定不同程度的处罚措施。 

 
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 

2015 年 6月 16日 

 


